
― 1―

乐师院教〔2017〕54号

关于印发《乐山师范学院

排课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现将《乐山师范学院排课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乐山师范学院排课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乐山师范学院

2017年 12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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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乐山师范学院排课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为规范教学秩序，保障教学质量，合理利用教学资源，结合

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排课管理办法。

第一章 基本原则

第一条 课程安排严格执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学期开课计

划应与方案中教学计划进程安排一致，杜绝漏开、重复开课、随

意调整等情况发生。因特殊需要，开课信息有调整的，填写《乐

山师范学院开课计划调整审批表》，履行审批手续后方可执行。

第二条 具有学科专业背景的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原则

上均应给本科生上课；新教师按人事处新教师管理办法落实教学

任务；外聘教师须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，其日常教学管理及要求

与校内教师一致。

第三条 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（技能类课程和特殊

要求课程除外）原则上应采取合班教学，合班情况由相应开课学

院安排；其他课程采用标准班教学。教改课程鼓励采用小班教学。

标准班学生人数由教学院依据招生规模、师资、仪器设备、

教学用房等因素综合确定，原则上要求如下：

1.理论教学课程 50人。

2.艺体类专业技能课程 20~30人；外语类专业技能课程

30~40人；大学体育课程 40~50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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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实验实训课程（含计算机专业上机课程）20~30人；非计

算机专业上机类课程约 50人。

第四条 课表编排应符合学科、专业及课程特点，同时兼顾

教师、学生、教学用房（场地）及现有教学设备等因素。

1.每 2节课为一个上课单元。周学时为奇数的课程，原则上

安排在晚上或按单双周不同上课单元安排。

2.原则上任课教师每天排课不超过 7节，学生每天排课不超

过 8节。

3.课程安排应有连续性，原则上总学时为 32学时及以上课

程不得隔周安排；32学时以下的课程可集中安排在前半学期或

后半学期。

4.实验实训及其他技能类课程应结合其内容、特点等酌情合

理安排。

第五条 全校通识必修课排课由开课学院负责，学生所在学

院配合完成，教学班的上课时间、地点应与学生所在学院充分沟

通协调，确保后续专业课编排相对合理、科学。各教学院在全校

通识必修课排定的基础上安排专业课。

第六条 排课所需公用教室由教务处合理统一分配。

第二章 排课流程

第七条 每学期期中启动下一学期排课工作，流程如下：

1.教学院根据培养方案确定下一学期开课计划，填报《乐山

师范学院开课计划汇总表》，经教学院分管领导审批后报教务处

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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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生所在学院将开课计划准确录入教务管理系统。

3.教务处下达全校学期教学任务。

4.教学院完成教务管理系统中教师、教室信息确认工作，编

排教学班，落实任课教师。

5.编排全校通识必修课课表。

6.编排专业课课表。

7.全校排课微调整，调整结束后生成正式课表。

第三章 注意事项

第八条 未经审批，周四下午和周末不能排课。

第九条 涉及跨年级或班级的通识教育课上课时间段，不能

安排对应班级的其他课程。

第十条 大学体育课程原则上不安排在 1~2节、5~6节。

第十一条 课表确定后不得随意变动。运行期间，任课教师

因不可抗原因或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变动上课时间或地点的，须按

规定办理调停课审批手续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乐山师范学院排

课、调（停）课管理规定》（乐师院教务〔2009〕17号）同时

废止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乐山师范学院开课计划调整审批表



― 5―

附件

乐山师范学院开课计划调整审批表

（ 学年第 学期 ）

专业名称 年级

调整类型

1.删除课程：

2.增加课程：

3.

课

程

信

息

调

整

课程 1：

课程 2：

课程 3：

课程 4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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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调整

理由

教学院

意见 院长（签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教务处

意见 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备注

填表说明及要求：

1.调整类型 1、2需明确课程代码和名称；调整类型 3是指

课程名称不变，相应课程代码、学分、总学时、周学时、开课学

期、起止周等个别内容调整的，须明确调整的具体内容，如 XXXX

课程学分由 X学分调整为 X学分；XXXX课程代码由 XX调整为

XX……

2.调整类型 1、2，经教务处分管培养方案的领导签审后送

教学运行科执行；调整类型 3，由教务处教研科会同教学运行科

审定执行。

3.本表一式 3份，分别由教学院、教务处留存。

乐山师范学院办公室 2017年 12月 18日印发


